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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客注意事項 

一、 請詳閱本機票中有關貴客權益之各項條款內容。 

二、若貴客行程不適用華沙公約之規定及限制時，則適用中華民國之「民用

航 空 法 」 及 「 航 空 客 貨 損 害 賠 償 辦 法 」 之 規 定 ， 其 賠 償 額 之 標 準 為

每 一 乘 客 之 死 亡 為 新 台 幣 三 百 萬 元 ； 重 傷 者 為 新 台 幣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死 亡 或 重 傷 者 ， 按 實 際 損 害 計 算 ， 但 最 高 不 得 超 過 新 台 幣 一 百 五 十 萬

元；對登記行李，按實際損害計算，但每公斤最高不得超過新台幣一千

元；隨身行李，按實際損害計算，但每一乘客最高不得超過台幣二萬元。 

三、本機票必須按票聯之順序使用，否則航空公司將拒絕貴客使用。 

四、旅客啟程第一聯之國際航段機票未使用，而由第二聯或其他中途站始用

者，長榮航空可視該機票為無效票而拒絕受理。 

五、 持用特種票旅客，請向航空公司或旅行社洽詢有關該特種票之規定及限

制。 

六、本機票票聯內所列時間為班機起飛時間。為使貴客能於足夠時間內完成

登機報到手續，務請至遲於班機起飛前1小時到達機場櫃檯辦理報到。航

空公司對於旅客因遲到而無法登機者不負任何責任。 

七、 航空公司雖將盡力提供旅客機位或預選座位之需求，但航空公司並不保

證給予任何或特定座位，縱使貴客之訂位已確認。 

一規章公約或指一九五五年九月二十八日在海牙所修訂之該項公約(以適

用者為準)。 

二、 依據本契約之運送，受華沙公約所定有關責任之規定及限制之約束，惟

不屬該公約所稱「國際運送」者除外。 

三、 在不抵屬前項規定之範圍內，每一運送人擔任之運送或其他服務，應受

下列之約束  : 

(一) 本機票所載各項規定  ; 

(二) 適用之運價準則  ; 

(三)  除出入美國或加拿大國境之運送應依在各該國有效之運價準則辦理

外，運送人之運送條款及有關規章，概作為本契約之一部份，並 在

運送人各辦事處隨時備供查閱。 

四、  運送人之名稱在機票上可用簡稱，而運價準則、運送條款、規章或時間

表內均列有運送人之全名及簡稱，運送人之地址應為機票上首列運送人

簡稱處所列之起飛航空站，約定之停留地即係本機票所列之停留地或運

送人時間表所載屬於乘客航程內之預定停留地，依本契約之運送如係由

數運送人相繼完成者，應視為單一之運送行為。 

五、  航空運送人簽發在另一航空運送人航線上運送之機票及行李票，僅以後

者之代理人身份為之。 

六、  運送人責任如有任何豁免或限制，應亦適用於其代理人、受雇人及代表

人，以及以飛機供應運送人使用者暨其代理人、受雇人及代表人。 

七、  經簽收承運之行李應交付予行李票持票人。如行李於國際運輸過程中受

有損害，應於損害發覺後即以書面向運送人提出申訴並應於收到該行李

後 七 日 內 為 之 ； 如 有 遲 延 ， 應 於 行 李 應 交 付 之 日 起 二 十 一 日 內 提 出 申

訴。並請參閱關於非國際運送之運價準則或條款。 

八、  除機票或運送人之運價準則、運送條款或有關規章另有規定外，本機票

自簽發日起一年內有效，依本契約運送之運費，在起運前得予變更，適

用之運費如未付清，運送人得拒絕運輸。 

九、 運送人對乘客及行李當儘其所能予以適切迅速承運，時間表或他處所列

時間，並非保證時間，亦不屬本契約之一部份，運送人於必要時得不經

事先通知，改由其他運送人或飛機代運，並得變更或取消客票所列停留

地，時間表之變更無須事前通知，運送人亦不負責換接班機。 

十、  乘客應遵守政府一切旅行規定，繳驗出入境及其他必要證明文件，並在

運送人規定時間內到達機場。倘未規定時間，乘客亦應早到機場，俾有
充分時間完成出境手續。 

十一、運送人之代理人、受雇人或代表人對本契約中任何條款均無權改變、修

訂或捨棄。 

對任何違反法律或違反運送人所頒發之運價準則或規章而取得機票之人，運送

人保留拒絕運送之權利。本票應適用運價規章。 

 

敬告乘客有關長榮航空之責任 
長榮航空單獨履行之運送，將適用下列規定： 

一、 對於任何依華沙公約第十七條請求賠償可填補性的損害，長榮航空不主

張華沙公約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責任限制。 

二、 對於賠償請求不超過100,000特別提款之部分，長榮航空不行使華沙公約

第二十條第一項之任何抗辯。 

三、 除前二項之規定外，對於任何依華沙公約所為之賠償請求，長榮航空保

留所有依華沙公約得行使之抗辯。對於第三人，長榮航空亦保留所有得

向任何他人追索的權利，包括但不限於，攤還或補償的權利。 

往來於歐洲共同體或歐洲共同體間的運送，長榮航空自願遵照歐洲共同體會議

所通過之第2027/97號規章，對於乘客死亡或體傷所受損害之賠償，放棄任何

金額的限制；對於第一個100,000特別提款權的損害賠償請求，亦放棄行使已

採取一切必要措施以避免損害發生的抗辯；倘有死亡或體傷之情形，對於有權

受領賠償之人，長榮航空將依其請求並視所受困苦情況預付部份金額，以應付

其經濟上的急需。 

所有適用規定之全文，請參閱長榮航空的運送約款  (旅客及行李)  之規定。

「華沙公約」係指附隨於機票之契約條款所述之華沙公約。 

「特別提款權」係指國際貨幣基金所定義之特別提款權，將依國際貨幣基金所

使用之計值方法折算為各國貨幣。 

行李賠償限額之通告 

航空公司對於行李之失落、遲到或損害之賠償責任，除乘客預先申報較高之價

值並預付額外之保值費外，皆設有賠償限額。對大多數之國際旅程言(包括國

際旅程中之國內行程部份)，托運行李之賠償限額約為每磅美金玖元柒分(每公

斤美金貳拾元)；隨身行李之賠償限額為每位乘客美金肆佰元。若干種類之物

品得申報超額價值。若干航空公司對於易損、貴重或易腐物品概不負賠償責

任。詳細資料，請向航空公司洽詢或參閱長榮航空網頁www.evaair.com。 

手提隨身行李 
一、每位旅客僅能攜帶一件手提隨身行李進入客艙，該件行李應以可安全放

置於座椅上方之置物櫃內或座椅下為準。其長、寬、高不得超過22   X   14

X  9  英吋(或56  X  36  X  23公分)，且其重量以7公斤為限。 

二、為了客艙內的安全與舒適，超過上述件數、體積及重量限制行李皆應托

運。若其總重量超過免費行李額度，則須支付超重行李費。 

三、 除了免費手提行李外，旅客欲攜帶體積較大之貴重、易碎物品和樂器等

隨身行李，則須事先購妥額外之機位，以便能妥善放置於該額外之機位

上。 

四、 有嬰兒同行的旅客可免費攜帶一部全摺疊式嬰兒車或嬰兒睡籃；行動不

便者可免費攜帶一部可摺疊式輪椅，但在客艙放置空間限制下，本公司

有權視實際情況而決定將其裝於貨艙。 

五、 詳細說明請參閱長榮航空網站www.evaair.com。 

對國際線乘客有賠償限額之通告 
乘客行程之目的地或中途停留地係在出發地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時，謹通知此等

乘客，華沙公約之規定或可能適用於其全部行程，包括出發地國或目的地國國

境內之航段在內。如乘客之行程係來自或前往美國，或該行程中有約定停留地

係在美國境內者，該公約以及適用之運送規章中所含之特別運送契約規定，長

榮航空公司及加入該特別契約之其他航空公司對於乘客死亡或身體受傷之賠償

責任，在大多數情形下，以經證實之損害為限，每一乘客不超過美金七萬五千

元。此項限額以內之賠償責任，並不以航空公司之過失為依據。如乘客搭乘之

航空公司非加入上述特別契約者，航空公司對於乘客死亡或身體受傷之賠償責

任，在大多數情形下每一乘客以大約美金一萬元或二萬元為限。            

加入上述特別契約之航空公司之名冊，在該等航空公司之售票處均有存置，可

向其要求查閱。 

如欲獲得額外保障，通常可向一般保險公司購買保險。該項保險不受華沙公約

或上述特別契約所訂航空公司賠償責任限額之影響。詳細資料，請洽詢貴客搭

乘之航空公司或保險公司之代表。                                     

附註：上述美金七萬五千元之賠償責任限額係包括各種法律費用在內。惟如提

出賠償請求之在地國規定法律費用應另行計付者，則該限額應為美金五萬八千

元，不包含法律費用在內。 

基於飛航安全，於行李之內不得攜帶，如下所列之危險物品。
一、壓縮氣體:如罐裝瓦斯、潛水用氧氣瓶、噴漆、殺蟲劑等。  

二、腐蝕物(劑）:如強酸、強鹼、水銀、鉛酸電池等。  

三、爆裂物:各類槍械彈藥、煙火、爆竹、照明彈等。  

四、易燃品:如汽柴油等燃料油、火柴、油漆、點火器及相關可燃固體等。  

五、放射性物品。 
六、具防盜裝置之公事包或小型手提箱。 
七、氧化物品:例如漂白劑（水、粉）、工業用雙氧水等。 
八、毒物(劑)及傳染物:如殺蟲劑、除草劑、活性濾過性病毒等。 
九、其 他 違 禁 品 :如 磁 化 物 類 (磁 鐵 )、 具 攻 擊 性 或 刺 激 性 之 物 品 （ 如 :刀 劍 棍

棒類、弓箭、防身噴霧器、電擊棒等）    。 

機位再確認 
如果您的訂位紀錄中留有當地聯絡電話，或已確實搭乘訂位紀錄中的前段班
機，續程或回程就不必於起飛前辦理機位再確認。 

班機超賣通告(美國本土及美國屬地不適用) 
下列通告不適用於美國開立，且自美國啟程之機票。 

被拒絕登機-機位超賣 

在被拒絕登機補償辦法或規則具有效力的若干國家，航空公司對因超賣而機位

不足致持有確認訂位之旅客被拒絕登機時，依相關補償辦法辦理。該補償辦法

之詳細內容，可向航空公司之辦公處所洽詢。 

為減少「已訂位而未搭機的旅客」造成機位空置的影響，及提供機位予其他欲

搭乘此一班次的旅客，航空公司得超賣航班之機位。航空公司盡力提供旅客已

確認之機位，但並不保證一定有機位。 

乘客須知 
貴客行程之停留地或目的地如在起程國境外者，得適用華沙公約。該公約規定
並在多數場合限制運送人對乘客死亡受傷及行李滅失損害之賠償責任(請參閱

「對國際線乘客有關賠償責任限額之通告」及「行李賠償限額之通告」) 

契約條款 
一、 本契約所稱「機票」係指本機票及行李票或使用電子機票時則為旅客行

程表及收據（本契約條款及乘客須知為其一部份），所稱「運送」及係運
輸，所稱「運送人」係指依據本契約運送或承運乘客或行李或擔任附帶於
此 項 空 運 之 其 他 服 務 工 作 之 航 空 運 送 人 ， "電 子 機 票 "是 指 航 空 公 司 或
其代理人所開發的旅客行程表/收據、電子票聯及可適用於登機之文件。
所稱「華沙公約」係指一九二九年十月十二日在華沙簽訂之國際空運統

政府徵收之稅捐與費用須知 
本機票價格得包含政府機關對航空運送所徵收之稅捐與費用。上述代表航空旅
遊相當部份成本之稅捐費用，得涵蓋於票價內或在本機票稅捐欄項分別表示。
貴客亦得被要求給付尚未收取之稅捐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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